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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生产经营决策程序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生产经营

管理行为，提高公司生产经营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以规避决策风险，强化决

策责任，实现公司资产保值增值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根据现行适用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和现行适用的《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章程》）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生产经营决策程序与管理办法》（下称本《办法》）。

第二条 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遵循“规范、合理、科学、优质、高效”

的原则，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

第三条 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议、相关职能部门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

应严格遵守《公司法》及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章

程》中关于重大经营决策与管理的各项规定和要求，科学、合理地决策和实施公

司有关的重大生产经营事宜。

第二章 重大生产经营决策的分类及应遵循的原则

第四条 公司重大生产经营决策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经营计划决策、经营

策略决策、重大经济合同决策、技术及产品开发决策、生产工艺决策、市场营销

决策、人事及薪金决策等。

第五条 公司的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即公司的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必须依据《公司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二）“系统性”原则：即决策必须以公司整体目标为核心，以获取整体目

标的最优化；

（三）“目标性”原则：即决策必须明确决策的目标所在。针对公司整体而

言，其生产经营决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实现公司

价值的最大化；

（四）“反馈”原则：即决策过程与执行中必须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反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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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对初始决策加以调整；

（五）“对比优选”原则：对每个问题或目标必须有多个备选方案，从中择

优实施。

第三章 重大生产经营决策程序

第六条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市场营销、经营策略、技术及产品（研发）

开发、生产工艺、商标或专利技术、人事及薪金等事项的决策由总经理指定公司

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或进行必要的论证——总经理批准或总经理办公会议决

定；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等规定需董事会或股东会决定的人

事及薪金，须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决定。

第七条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采购合同（为原辅材料采购合同，下同）的决策

程序：

（一）标的额在 50 万元人民币以下（含 50 万元）的决策程序：由职能部门

提出方案——经总经理批准；

（二）标的额在 50 万元—1000 万元人民币（含 1000 万元）的决策程序：

由公司的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经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后方可实施；

（三）标的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不含 1000 万元）的决策程序：由公司

的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总经理办公会议评审、论证——经董事长批准后方

可实施。

第八条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销售合同的决策程序：

（一）标的额在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下（含 100 万元）的决策程序：由公司有

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报总经理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标的额在 100 万元—1000 万元人民币（含 1000 万元）的决策程序：

由公司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经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后方可实施；

（三）标的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不含 1000 万元）的决策程序：由公司

的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总经理办公会议评审、论证——经董事长批准后方

可实施。

第九条 技术转让及服务合同决策程序：

（一）标的额达到《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十八条规定标准的，

由公司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经总经理办公会议评审论证、董事长批准后，依

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按程序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审议通过后，方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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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

（二）标的额未达到上述标准的，由公司相关职能部门拟定方案，经总经理

办公会议评审论证、董事长批准后，即可组织实施。

第四章 生产经营决策的实施与管理

第十条 公司的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均由总经理负责实施。总经理应及时将决

策实施的效果向董事会汇报。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的其它未尽事宜依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办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如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章

程》的内容相抵触或相悖时，应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章

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制定和解释，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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